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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五）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乔治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执业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已出具了《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一）》、《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二）》、《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三）》和《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四）》，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一节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执业办法》和《执业规则》等规定及

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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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

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

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但发行人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已对最终经本

所律师签署的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五、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

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六、对于律师应当了解而又无充分书面材料加以证明的事实，本所律师采取

其他必要的合理手段对有关事项进行查验，包括但不限于网上查询、征询有权机

构意见并取得相关证明、向有关人员进行访谈并制作谈话记录等。并依据实际需

要，要求发行人或相关人员出具书面承诺。对于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发行人办公现

场访谈的人员，本所律师考虑采取视频访谈或其他可靠形式完成访谈工作，并要

求被访谈人员在视频中或通过公证、其他律师见证等可信方式签署相关谈话记录

及其他文件。必要时，本所律师将要求发行人或被访谈人员聘请当地中介机构出

具法律意见书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 

七、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九、本补充法律意见是本所律师针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所要求本所律师核查或补充披露的内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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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补充法律意见正文 

一、反馈意见“1”：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威士登股东与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系，与本次发行中介机构是否存

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系。属于公司员工请核查在公司任职情况，已辞职或非公

司员工请核查目前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基本情况。威士登股东持股是否存在股份

代持或信托持股情形。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执

业办法》、《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会同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威士登股东进

行了现场访谈、电话访谈，并对相关调查表回复、承诺函等文件进行核查后，兹

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威士登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

系，与本次发行中介机构是否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系。 

1、威士登股东同时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 
池方燃 1,092.25 22.83% 董事长、总经理 
陈永霞 191.75 4.01% 董事、商务总监 
陈良川 110.50 2.31% 董事、生产总监 
姜成清 40.75 0.85% 董事、总经理助理 
王彻丰 200.00 4.18% 监事会主席 
李君筹 150.00 3.14% 监事 
姜新梁 20.50 0.43% 监事  财务部员工 
李富华 20.00 0.42% 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 
林德培 18.75 0.39% 技术总监 
合计 1844.50 38.56% ---- 

2、威士登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亲属

及其他关联关系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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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 105.00 2.19% 陈永霞的外甥 
王喆 25.00 0.52% 陈永霞外甥的配偶 
陈晓霞 12.00 0.25% 陈永霞的姐姐 
陈忠 16.00 0.33% 池方燃的外甥 
陈碧荷 20.00 0.42% 陈永霞的侄女 
陈书新 20.00 0.42% 池方燃表妹的配偶 
郑玉玲 12.00 0.25% 池方燃兄弟的配偶 
陈晓文 15.00 0.31% 池方燃的外甥女 
池静 28.50 0.60%  池方燃的侄女 
傅翼 381.25 7.97% 傅少明的女儿 
李爱国 137.50 2.87% 李格的姑姑 
合计 772.25 16.13% ---- 

除上述亲属关系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威士

登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系。 

3、根据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威士登股东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后确认:威士登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之间不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

关系。 

（二）威士登股东属于公司员工请核查在公司任职情况，已辞职或非公司员

工请核查目前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基本情况。 

1、威士登股东中属于公司员工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 
1 池方燃 1,092.25 22.83% 董事长、总经理 
2 陈永霞 191.75 4.01% 董事、商务总监 
3 陈良川 110.50 2.31% 董事、生产总监 
4 姜成清 40.75 0.85% 董事、总经理助理 
5 王彻丰 200.00 4.18% 监事会主席 
6 李君筹 150.00 3.14% 监事 
7 姜新梁 20.50 0.43% 监事  财务部员工 
8 李富华 20.00 0.42% 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 
9 林德培 18.75 0.39% 技术总监 
10 姜静树 112.00 2.34% 浙江地区销售员 
11 叶鹏 100.00 2.09% 华北地区销售员 
12 陈晓霞 12.00 0.25% 浙江地区销售员 
13 王佑愫 64.00 1.34% 销售部经理 
14 陈旭华 50.00 1.05% 东北地区销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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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道伦 50.00 1.05% 华北地区销售员 
16 沈泓达 42.50 0.89% 行政部经理 
17 罗  艳 36.00 0.75% 西服部经理 

  18 王聪 12.00 0.25% 公司销售员 
19 陈磊 5.00 0.10% 公司销售员 
20 吴海芳 27.25 0.57% 上海乔治白服饰销售部 
21 李  达 24.00 0.50% 河南乔治白总经理 
22 陈如銮 24.00 0.50% 武汉营销中心经理 
23 沈小哈 24.00 0.50% 西南地区销售员 
24 郑赛赛 22.25 0.47% 财务部员工 
25 谢丽青 22.00 0.46% 财务部副经理 
26 吴丽贤 22.00 0.46% 生产部员工 
27 林松钦 21.00 0.44% 华南地区销售员 
28 肖小碧 20.00 0.42% 生产部员工 
29 吴朝晖 20.00 0.42% 衬衫一部经理 
30 林莉莉 20.00 0.42% 生产部员工 
31 陈碧荷 20.00 0.42% 设计科副科长 
32 陈书新 20.00 0.42% 上海乔治白服饰总经理 
33 李凤妹 12.00 0.25% 华北地区销售员 
34 程建业 20.00 0.42% 南京营销中心经理 
35 许燕玲 20.00 0.42% 华东地区销售员 
36 陈干平 20.00 0.42% 华北地区销售员 
37 洪旭旭 18.00 0.38% 质管部经理 
38 章海霞 16.25 0.34% 衬衫二部经理 
39 姜国权 16.00 0.33% 技术部员工 
40 钱成和 16.00 0.33% 行政部信息科 
41 刘兆青 18.00 0.38% 华北地区销售员 
42 陈忠 16.00 0.33% 华东地区销售员 
43 吴丽华 16.00 0.33% 华东地区销售员 
44 施正鹏 16.00 0.33% 华东地区销售员 
45 陈晓文 15.00 0.31% 专卖店店员 
46 陈一红 15.00 0.31% 华东地区销售员 
47 夏天生 14.00 0.29% 上海专卖店管理部经理 
48 林洁 12.00 0.25% 财务部员工 
49 陈玉平 12.00 0.25% 生产部员工 
50 翁欣青 12.00 0.25% 行政部员工 
51 赵章钧 12.00 0.25% 企划课员工 
52 洪美秀 12.00 0.25% 财务部员工 
53 黄小寒 12.00 0.25% 专卖店店员 
54 黄寿立 12.00 0.25% 华南地区销售员 
55 陈燕丹 12.00 0.25% 西北地区销售员 
56 陈庆华 12.00 0.25% 西南地区销售员 
57 李娟娟 12.00 0.25% 西南地区销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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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柯方春 12.00 0.25% 西北地区销售员 
59 毛小洁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60 程秀丽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61 金 飞 12.00 0.25% 华南地区销售员 
62 郑颖旭 12.00 0.25% 西南地区销售员 
63 金笃冲 12.00 0.25% 华北地区销售员 
64 张连连 12.00 0.25% 东北地区销售员 
65 陈莉莉 12.00 0.25% 东北地区销售员 
66 张小琴 12.00 0.25% 华南地区销售员 
67 林惠红 12.00 0.25% 华南地区销售员 
68 吴同博 12.00 0.25% 东北地区销售员 
69 周敏芝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70 叶黎珠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71 黄小平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72 金瑞平 12.00 0.25% 华东地区销售员 
73 郑玉玲 12.00 0.25% 华中地区销售员 
74 杨伟青 12.00 0.25% 华中地区销售员 
75 刘金阳 12.00 0.25% 华南地区销售员 
76 俞大乐 12.00 0.25% 华北地区销售员 
77 许方财 12.00 0.25% 东北地区销售员 
78 周朝晖 12.00 0.25% 东北地区销售员 
79 陈增强 12.00 0.25% 北京地区专卖店员工 
80 王璋 8.00 0.17% 华南地区销售员 
81 任峰 4.00 0.08% 华南地区销售员 
82 钱克肱 4.00 0.08% 东南地区销售员 
83 周小君 4.00 0.08% 华东地区销售员 
84 李崇高 4.00 0.08% 华北地区销售员 
85 蔡萌芽 4.00 0.08% 华北地区销售员 
86 吴真 4.00 0.08% 华中地区销售员 

合计 3278.75 68.54%     ----- 

2、威士登股东中已辞职或非公司员工的目前工作情况及个人基本情况 

序

号 
股东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入股时的

身份   
目前工作 

情况 
基本情况 

1 池静 28.50 0.60%
池方燃的侄

女、温州乔

治白员工 

温州乔治白

总经理、发

行人采购科

科长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80220***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2 王力 105.00 2.19%
陈永霞的外

甥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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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为浙江省瑞

安市玉海街道****。

3 陈晓霞 12.00 0.25%
陈永霞的姐

姐 
现已退休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519570808***
*，住址为浙江省瑞

安市玉海街道****。

4 王喆 25.00 0.52%

陈永霞外甥

的配偶、原

乔治白休闲

商务部经理

现待业在家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91027***
*，住址为浙江省瑞

安市玉海街道****。

5 傅翼 381.25 7.97%
傅少明的女

儿 
暂未工作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800413***
*，住址为浙江省杭

州市西湖区****。 

6 李爱国 137.50 2.87% 李格的姑姑 现已退休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01005***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贤新村

****。 

7 陈国华 40.00 0.84%
原公司销售

员 
广西代理商

员工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719590206***
*，住址为南宁市青

秀区****。 

8 柳继成 40.00 0.84%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71229***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山镇****。 

9 潘丽媚 14.00 0.29%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已退休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00523***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10 朱秀丽 8.00 0.17%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已退休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91022***
*，住址为杭州市下

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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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褚朱炯 4.00 0.08%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2052519810411***
*，住址为杭州市西

湖区****。 

12 谢祟标 20.00 0.42%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 份 证 号 码 ：

45242419630708  

****，住址为广西梧

州市长洲区****。 

13 戴行永 4.00 0.08%
原公司销售

员 
现已退休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410622   
****，住址为浙江省

平阳县敖江镇**** 

14 温秀芬 8.00 0.17% 原公司员工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90121***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15 倪秀珍 12.00 0.25% 原公司员工 待业在家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30701***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16 吴祥生 12.00 0.25%
原公司技术

部员工 

新希望六和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

员工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42220119620218***
*，住址为湖北省孝

感市孝南区****。 

17 薛道丰 16.00 0.33%
原公司技术

部员工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8010****
，住址为浙江省瑞安

市上望办事处****。

18 杨娌娜 8.00 0.17%
原公司员工

王冬冬的亲

属 

现为温州万

轮代理有限

公司员工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81222***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 

19 池秀珍 8.00 0.17%
原公司员工

杨晓云的亲

属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719660114***
*，住址为浙江省苍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 

 3-1-10

南县灵溪镇****。 

20 黄旭东 100.00 2.09%
原乔治白休

闲股东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90509***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 

21 包崇化 218.00 4.56%
原乔治白休

闲股东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90911***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 

22 林云夫 50.00 1.05%
原乔治白休

闲股东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30825***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 

23 林运华 50.00 1.05%
原乔治白休

闲股东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91013***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敖江镇****。 

24 彭爱武 20.00 0.42%
原乔治白休

闲员工 

温州新时空

物流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800611***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25 钟维标 7.00 0.15%
原乔治白休

闲员工 

天韵茶叶有

限公司总经

理 

男、苗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40922***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朝阳乡****。 

26 郑俊斌 12.00 0.25%
原乔治白休

闲员工 
平阳信用社

临时工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50215***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山镇****。 

27 章希海 12.00 0.25%
原温州乔治

白员工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50706***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山镇****。 

28 姜颖 12.00 0.25%
原温州乔治

白员工 
待业在家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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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32619690307***
*，住址为杭州市下

城区****。 

29 萧小华 12.00 0.25%
原温州乔治

白员工 
现在经商、

自由职业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40222***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鳌江镇****。 

30 金笑华 4.00 0.08%
原温州乔治

白员工 
现已退休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520519***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昆阳镇****。 

31 董加余 89.00 1.86%
福建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福建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719671129***
*，住址为福建省福

州市台江区****。 

32 杨建春 20.00 0.42%
云南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云南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男、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660208***
*，住址为浙江省平

阳县鹤溪镇****。 

33 朱延琴 16.00 0.33%
苏州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苏州代理商

法定代表人

女、汉族、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41048119690507***
*，住址为河南省舞

钢市杨庄乡****。 

    合计 1505.25 
31.46
% 

   ----    ---- 
      ---- 

（三）威士登股东持股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信托持股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对威士登股东进行的现场访谈、电话访谈，以及

威士登股东签署的访谈纪要及承诺函，威士登股东持股不存在股份代持或信托持

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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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五）的签章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                       

方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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